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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卫健字〔2025〕83号
                                                       
关于建立奈曼旗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部门协作机制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教育体育局、公安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融媒体中心、医保局、总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
为加快推进全旗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确保如期实现消除母婴传播目标，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行动计划（2022—2025年）》《内蒙古自治区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关于建立通辽市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部门协作机制的通知》要求，建立奈曼旗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部门协作机制。
一、工作任务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推进我旗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研究完善消除母婴传播工作相关政策措施。
（二）加强相关部门在消除母婴传播工作中的政策统筹、协作配合和评估指导，及时通报进展情况，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
（三）指导我旗做好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
二、成员单位及人员组成
（一）部门协作机制由旗卫生健康委、旗教育体育局、旗公安局、旗民政局、旗司法局、旗财政局、旗融媒体中心、旗医保局、旗总工会、旗团委、旗妇联、旗红十字会等12个部门组成。
（二）部门协作机制由旗卫生健康委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分管负责同志为成员：
召集人：
张  威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
成员：
刘海燕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
吴常明   奈曼旗教育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刘剑华   奈曼旗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
谢晓辉   奈曼旗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禁毒中队中队长
于  智   奈曼旗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英杰   奈曼旗司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孙文海   奈曼旗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闫春岭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总编辑
其达拉图 奈曼旗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王洪青   奈曼旗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肖  宁   共青团奈曼旗委员会书记
吴宁玉   奈曼旗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赵  勇   奈曼旗红十字会党组成员、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三）部门协作机制成员单位职能股室主要负责同志担任联络员
孙晓华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股负责人
吕云飞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股负责人
李宗仁   奈曼旗教育体育局体育卫生与艺术股股长
张  帅   奈曼旗公安局治安大队民警
孙立宝   奈曼旗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
王新华   奈曼旗民政局社会救助股股长
秋  荣   奈曼旗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负责人
郝艳红   奈曼旗财政局社保股股长
王  阳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通联部主任
刘  钊   奈曼旗医保局医疗保险中心主任
许艳敏   奈曼旗总工会职工维权服务保障中心主任
刘新昕   共青团奈曼旗委员会青年发展与权益部负责人
萨日娜   奈曼旗妇联权益部负责人
吴常寿   奈曼旗红十字会赈济救护与捐献服务股股长
三、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奈曼旗卫生健康委：负责全旗消除母婴传播工作的统筹协调，推动各项策略措施的组织实施和整体推进，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加强资金管理和使用，做好督导检查和考核评估工作；加强艾滋病、梅毒和乙肝防治、生殖健康知识和相关政策宣传教育，推动家庭健康促进行动，提高公众防治意识；督促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疫情监测、会同临床检验中心加强实验室质量管理、开展与妇幼保健机构互换数据信息、配合开展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的诊疗和转介服务等工作。
奈曼旗教育体育局：指导全旗学校做好学生群体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健康教育，做好感染者及感染者子女的入学保障工作。
奈曼旗公安局：依法严厉打击吸毒、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协助卫生健康部门做好性工作者、吸毒等重点人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阻断干预工作。
奈曼旗民政局：将符合条件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按规定纳入相应救助范围，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
奈曼旗司法局：配合立法部门开展相关法治调研、政策、制度执行，加大开展促进性别平等、反家庭暴力宣传，建立关怀与支持机制、做好法治保障相关工作等。
奈曼旗财政局：按照医疗卫生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做好资金保障。
奈曼旗融媒体中心：组织开展我旗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宣传工作。
奈曼旗医保局：指导全旗做好相关感染者的医疗保障。
奈曼旗总工会：指导全旗工会做好职工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宣传教育，为感染的孕产期女职工和所生儿童提供关怀关爱服务。
奈曼旗团委：指导全旗团组织做好青少年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宣传教育，为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感染青少年提供支持与关怀服务。
奈曼旗妇联：指导全旗做好育龄妇女消除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的宣传教育，协调社会资源为感染妇女及儿童提供关心关爱服务，依法维护女性感染者的合法权益，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宣传及权益维护工作。
奈曼旗红十字会：为符合条件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感染孕产妇及所生儿童提供关怀服务。
四、工作要求
（一）部门协作机制根据工作需要召集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成员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提出召开部门协作机制会议的建议；研究审议具体工作事项时，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邀请其他部门和相关专家参加会议；部门协作机制全体会议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经与会单位同意后印发。
（二）奈曼旗卫生健康委落实协作机制工作部署，及时调度重点任务推进情况，研究提出需提请部门协作机制全体会议审议事项；负责制定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方案及行动计划等文件，梳理总结困难和问题，研究提出工作建议，实施分类应对的具体措施。
（三）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主动研究推进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措施，加强并指导各条线做好消除母婴传播工作；按要求参加部门协作机制会议，认真落实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加强政策联动、信息互动和工作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进消除母婴传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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